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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 2024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评价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□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

重点项目名称：2024 年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项目

项目主管单位：宜良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

评价金额(万元)：1200

报告日期：2025 年 11月

宜良县财政局（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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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宜良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污水处理厂

污水处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中共宜良县委 宜良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

施意见》（宜发﹝2021﹞24 号）、《宜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宜良

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宜政办通﹝2020﹞30 号）、《宜良县

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宜财﹝2025﹞

13 号）文件要求，宜良县财政局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重点项目绩效评价

工作，选取了宜良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2024 年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项

目实施重点项目再评价。现将该项目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2008 年 7 月宜良县人民政府与西部水务集团（贵州）有限公司签订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宜良县污水处理 BOT 项目合同书》，约定宜良县

人民政府向云南西部水务集团（贵州）有限公司购买污水处理服务并支付

相关费用。

2014 年 3 月宜良县人民政府与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昆

明市宜良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项目融资、建设、特许经营及移交合同》、《昆

明市宜良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配套设施及管网建设项目建设、回购及移交合

同》，约定宜良县人民政府向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污水处理服

务并支付相关费用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安排情况

县财政局2024年拨付宜良县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县级一般公共预算

资金12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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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绩效评价组织情况

（一）绩效重点项目评价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2014 年修订）；

2.财政部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；

3.《中共云南省委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绩效的意

见》（云发〔2019〕11 号）；

4.《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云财预〔2015〕295 号）；

5.其他相关依据文件。

（二）绩效重点项目评价方法

本次绩效评价中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，具体实施了审阅自评、

实地评价、反馈意见等程序。通过资料收集、数据填报、案卷研究、实地

调研、座谈会、问卷调查等方式，开展实地重点项目再评价。对重点项目

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查阅，结合现场核实情况、资金到位使用情况、资金结

余情况的分析，进行数据分析和取证。

（三）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

1.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

本项目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以 100 分计，设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、项

目绩效 3 个一级指标，权重分别为：20%、25%、55%。在此基础上设定 8 个

二级指标（项目目标、决策过程、资金分配、资金到位、资金管理、组织

实施、项目产出、项目效果）。设 21 个三级指标。

2.评价标准

(1)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满分为 10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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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由财政评价组根据评价情况，对各单项指标进行独立打分。

(3)总评价分为各单项指标得分总和。

(4)评价结果：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：优（得分

≥90 分）；良（80 分≤得分＜90 分）；中（60≤得分＜80 分）；差（得分＜

60 分）。

3.数据来源

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评分数据来源于预算单位提供的资料。

三、绩效评价结论

该项目评价综合评分 95 分，评价等级“优”。

综合评价结论：本项目在经济、效率、效益维度表现良好：经济性上，

预算资金聚焦水污染治理、内涝缓解等核心目标，实现生态保护与资源循

环利用的协同；效率性上，2024 年两污水处理厂稳定达标运行，处理率达

96.11%，整体进度符合预期；效益性上，有效提升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能

力，兼具生态防护、民生保障的双重价值。项目已达成阶段目标，管理规

范且社会效益突出。

四、意见及建议

1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完善项目后期运行、维护及管理方案，明确责

任主体与保障措施，提升项目持续发挥效用的能力。

2、强化资金管理，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流程，加强成本核算与审核把

关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杜绝浪费与低效支出。


